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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1/2021_2022__E5_8F_91_E

8_A1_A8_E8_AE_BA_E6_c122_481752.htm “没有出版自由，

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” [1] 发表论文是否应当与取得学位挂

钩？以学校为代表的坚持者与以高校研究生为代表的反对者

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目前普遍的实践是，多数高等学校

要求研究生在毕业论文开题、答辩之前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

文，而且对期刊的规格通常会做出要求，否则不予开题、不

予答辩，当然也意味着不授予学位。在校方看来，这一强制

性规定可以促使研究生加强钻研，提高科研能力，使“研究

生”名符其实。研究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，认为是否发

表论文以及发表多少论文，不必然代表研究能力的高低和科

研成果的价值，并且会使他们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甚至助

长学术腐败和出版界不正之风。争议最后归结为一个焦点：

当前学术评价机制是否存在缺陷？ 当前学术评价机制是否存

在缺陷姑且不论，但就规定本身的合法性而言，将发表论文

与取得学位相挂钩，已经明显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

》，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。 勿容置疑的是，言

论出版自由权是现代民主国家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公民应享有

的基本权利之一。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的程度，是国家

民主法治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，是社会人权发展状况的重要

体现。1789年法国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》明确指出：“自由

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，因此，每个公民

都有言论、著述和出版自由。”1791年《美国宪法修正案》

同样规定：“国会不得制定有关剥夺言论出版自由⋯⋯的权



利的法案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

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

、示威的自由”。为了保障公民所享有的这一基本人权，国

家专门制定了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。《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

：“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，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

国家事务、经济和文化事业、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，自由

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

果。” 对于出版自由，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理解。公民享有

出版自由，意味着公民享有将自己的观点、作品公开与不公

开的自由，享有何时进行公开的自由，享有通过何种媒介进

行公开的自由，享有在何地域进行公开的自由。“享有表达

的自由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，独立不倚地表达

、传播主观意愿、信息等，同时，也意味着人们在公开场合

可以保持沉默，即表达的自由包含着沉默自由。”[2]如果把

出版自由看作一项基础权利，那么不出版的自由就是由此自

然延伸的一项权利，这与我们平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理解是

同样的道理。在宪政发达的美国，“联邦最高法院曾根据美

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作出‘国家不得强迫人民说明其内心

意见’的判决结论，宣布一天主教徒因坚持个人宗教信仰而

拒绝向国旗敬礼，是其保留个人内心秘密的自由，不受法律

追究。”[3] 所以，高校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

，侵犯了公民的发表与不发表的自由；要求在开题之前、答

辩之前必须发表，侵犯了公民何时发表的自由；要求必须在

二类以上期刊上发表，侵犯了公民通过何种媒介发表的自由

。简言之，这种行为侵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，是与社会

主义法治相背道而驰的行为，是一种典型的违反宪法的行为



。在一个国家里，没有任何一种违法行为比违反《宪法》在

性质上更为恶劣的了。当然，出于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需

要，高校可以要求研究生向学校和导师定期提供论文或研究

成果，正像平时考试一样，也可以对那些发表了论文的学生

给予一定的奖励，比如颁发奖学金或允许提前毕业。但是，

绝对不应当借此强迫学生将论文公开进行发表，因为这种做

法剥夺了研究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享有也必须享

有的神圣宪法权利--言论出版自由权！ （作者：张艳伟，湖

南君见律师事务所） 注释： [1]《马克思、恩格斯全集》第1

卷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，第94页。 [2]甄树青：《论表达自

由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5页。 [3]郭道晖：

《法的时代精神》，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306页。 100Te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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